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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网址：

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以在 2020 年 5 月 9 日下午 16:00 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将需

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召开 2019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说明会，就公司
2019 年度业绩、财务状况及利润分配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在信息
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网址：http:

//sns.sseinfo.com

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胡泽松先生、总经理黄平先生、财务总监夏兰田女士、董事会秘书郭

晓雷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 访谈”栏目，以网络互动
方式参加本次说明会，就所关心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交流。

2、投资者可以在 2020 年 5 月 9 日下午 16:00 前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方式将
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冬梅
电话：028-85425108
传真：028-85530349
邮箱：securities@shengheholding.com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36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及利润分配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涉及的诉讼本金为：4.15 亿元（人民币，下同）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

海市一中院”）对丁红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宏达矿
业”）等相关共同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鉴于本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故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丁红的起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权利人可依据相
关法律事实再决定是否寻求民事救济。 因此公司暂时无法判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

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因与公司等相关被告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丁红将公司起诉至

法院，要求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还本付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041 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对丁红与公司及相关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行了开庭审

理，并出具了（2018）沪 01 民初 28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
上海市一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共同被告上海中技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吕彦东主张已向丁红归还涉案款项，丁红对此不予认可。 共同被告吕彦
东就包括本案所涉借款纠纷在内的事实已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向上海市公安局报

案。 上海市公安局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作出立案告知书，决定立案。 上海市一中院
认为， 因系争民间借贷纠纷与已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所涉当事人和案件事实具有
同一性，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权利人可依据相关
法律事实再决定是否寻求民事救济。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九条、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
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至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丁红的起诉。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市一中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案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故法院裁定驳回原告丁红的起诉，待刑事诉讼
程序终结后，权利人可依据相关法律事实再决定是否寻求民事救济。 因此公司暂时
无法判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532 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公告编号：2020-013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以在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6:00 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

预先发送至公司信箱（board@rundamedical.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临
2020-02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关于推进上市公司召
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情况， 公司决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2019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说
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公司 2019 年度经营情况、利润分配问题进行解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赵伟东先生，副董事长、总经理刘辉先生，独立董事冯国富先生，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陆晓艳女士，财务总监吴晓强先生等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6:00 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

预先发送至公司信箱（board@rundamedical.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 2020 年 5 月 12 日 15:00-16:00 登陆网址：http://sns.sseinfo.com，
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陆晓艳
联系电话 / 传真：021-68406213
电子邮箱：board@rundamedical.com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 2020-031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暨利润分配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会议内容：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2、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17:00
3、召开地点：全景网（http://rs.p5w.net）
4、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5、投资者可以在 2020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6:00 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

预先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信箱 (board01@cfmoto.com)，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市公
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凝心聚力 共克时艰”浙江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届时，公司将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沟通。

二、召开的时间及地点
1、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17:00
2、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网址：http://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1、公司财务总监郭强先生、董事会秘书周雄秀先生及相关工作人员（如有特殊
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2、拟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 2020 年 5 月 14 日下午 16:00 之前，通过电话、邮件等

方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本次活动上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本次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
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网络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1-89195143
邮箱：board01@cfmoto.com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129 证券简称：春风动力 公告编号：2020-032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 e 互动平台“上证 e 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等公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状况，公司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二）召开“柯利达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对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情况、发
展规划等事项与广大投资者进行充分交流，解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二、召开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00-15:00
召开形式：网络互动

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
谈”栏目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顾益明先生，总经理鲁崇明先生，财务总监孙振华先生，董事会秘书

何利民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以在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00-15:00 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 e 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中的“上证 e 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说
明会。

2、投资者可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3:00 前通过邮件、传真等形式将需要了
解与关注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殷莉、褚媛媛
电话：0512-68257827
传真：0512-68257827

邮箱：zqb@kldzs.com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编号：2020-048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 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形式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便于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通过“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召开 2019 年度
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 公司将就 2019 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事项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e 访谈”栏目，网址

为：http://sns.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形式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将参加说明会，回答投资者问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

（http://sns.sseinfo.com），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在公开披露信息范围内
积极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

公司欢迎各投资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
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电话：027-87172038
2、传真：027-87172100
3、邮箱：dhgx600133@elht.com
4、联系人：熊安燕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现金分红暨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民事调解书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原告
3、涉案的金额：5,758,217.68 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疆新思物

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新思”）于近日收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的
《民事调解书》（案号：（2020）新 0106 民初 128 号）。经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主持调解，新疆新思与新疆神华中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中顺”）
达成调解。 现将相关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新疆新思因与神华中顺承揽合同纠纷事项， 于 2020 年 1 月向乌鲁木齐市头屯

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二、本次诉讼调解情况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
1、 被告新疆神华中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前向原告新疆

新思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装卸费 5,400,000 元；
2、 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前原告新疆新思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神华中顺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所有业务往来再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双方互不追索；
3、原告新疆新思物流有限公司放弃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4、本案诉讼费用减半收取 26,053.76 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新疆新思物流有

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诉讼调解进展情况
近日，新疆新思收到神华中顺支付的装卸费 5,400,000 元。神华中顺已履行了乌

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案号：（2020）新 0106 民初 128 号）约定
的给付义务。

四、本次诉讼调解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调解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具体会计处

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0-055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审议通过《关于成立胶东分公司的议案》，同意
成立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胶东分公司（暂定名称，以工商注
册名称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二、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根据董事会决议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高密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5MA3RYPK32N
名称：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高密分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营业场所：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朝阳街道中科智谷 708 室
负责人：席进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7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5 月 7 日 -
经营范围：交通与城乡基础设施（道路、桥梁、隧道、港口、航道、轨道、交通工

程、岩土、风景园林、给排水、建筑、结构等）、资源与生态及环境（保护、修复、防灾、
治理与开发利用等）以及智能与信息化系统等工程的投资、规划、咨询、项目管理、

勘察、设计、监理、检测、建造、运维、技术、装备和建筑材料开发与中介、总承包及对
外承包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357 证券简称：设计总院 公告编号：2020-020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支机构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减持计划公告日（2020 年 2 月 18 日），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股东孙利忠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15%。 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并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起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披露的《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披露了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份的特定股东孙利忠先生的减持计划。 孙利忠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120,000 股公司股份，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062%，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孙利忠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

日，孙利忠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1%，孙利忠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已过半。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孙利忠 5%以下股东 1,200,000 0.0615% IPO前取得：1,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孙利忠 100,000 0.0051%2020/5/6�～2020/5/6
集中竞
价交易

13.20�-13.
21 1,320,500 1,100,000 0.056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变更。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的。 在减持实施

期间内，公司股东孙利忠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
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要求及相应的承诺要求实施股份减持计划，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1865 证券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2020-030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定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

主席魏翔先生通过嘉兴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1,514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0237%；监事吴文明先生通过嘉兴市全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131,2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71%；职工监事刘小阳女士通过嘉兴普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26,781 股、 通过个人账户持股 1,100 股，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227,8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7%；高级管理人员丁忠华先生通
过嘉兴正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528,8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90%；高级管理人员李增华先生通过嘉兴市全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嘉润
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877,0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4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台华新材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编号：
2020-006）。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上述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魏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1,514 0.0237%IPO前取得：129,653股

其他方式取得：51,861股
吴文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1,265 0.0171%IPO前取得：93,761股

其他方式取得：37,504股

刘小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27,881 0.0297%

IPO前取得：161,987股
其他方式取得：64,79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00

股
丁忠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528,803 0.0690%IPO前取得：377,717股

其他方式取得：151,086股
李增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77,034 0.1144%IPO前取得：626,453股

其他方式取得：250,581股

注：其它方式取得指因公司权益分派实施转增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上述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通

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

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055 证券简称：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0-026

浙江台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

个交易日（2020 年 4 月 30 日、5 月 6 日、5 月 7 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属于异常波动。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征询，也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20 年 4 月 30 日、5 月 6 日、5 月 7 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征询， 核实情况如

下：
1、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2、经询证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

北京电控回复：截至目前，北京电控不存在与电子城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包括筹划涉及电子城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

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重大事项。

3、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
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4、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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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 2020 年 5 月 7 日，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理资产”）及其一致
行动人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5,288,700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10.19%。

● 汇理资产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1,950,000 股， 占其目前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70%，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 本次解质后，截至 2020 年 5 月 7 日，汇理资产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 70,260,000 股， 占其目前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额的 93.32%，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9.51%。 其中： 汇理资产持有公司股份
72,210,000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9.77%，汇理资产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
量为 70,260,000 股，占其目前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 97.30%，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
的 9.51%。

2020 年 5 月 7 日，公司接收到汇理资产的《关于所持星湖科技股份部分解押的
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汇理资产将其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股份办理了部分解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
伙）

本次解质股份 1,9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7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6%
解质时间 2020年 05月 06日
持股数量 72,210,000股
持股比例 9.7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70,26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7.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51%

汇理资产目前没有将本次解除质押股份继续质押的计划。
根据汇理资产的《告知函》内容，本次解质押股份中 155 万股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0 万股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质押给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均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了解押手续。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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